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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果，落實教學評量之目的，

特訂定「中臺科技大學教學評量追蹤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教學評量分為教學即時回饋與期末評量 

一、教學即時回饋系統平台於每學期第三週至第十六週期間，開放學

生登入校務行政系統隨時針對所修習科目之教學活動提供意見。

主辦單位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二、期末評量於每學期期末考前結合選課系統，以網路問卷調查方式

進行。主辦單位為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第 三 條 期末評量問卷採五點量表，並依課程屬性分成三種類別，包含一般課

程、實驗課程、體育課程。網路問卷系統於第九週開放教師查詢受評

科目問卷類別，必要時得申請變更。 

第 四 條 本校除三人(含)以上合帶課程、校外實習、專題討論、專題研究、博

碩士論文、實務英文等課程外，所有專、兼任教師擔任之每一任教科

目均應接受期末評量。 

第 五 條 教師教學評鑑評量表中評鑑選要項目之教學評量項目，係指本辦法所

稱之期末評量。 

第 六 條 教學即時回饋系統於第三週起至第十六週止，由圖書資訊中心開放系

統，供全校教師參考使用。 

一、專兼任教師第三週起可自行上網查詢學生教學回饋結果並即時回

應學生意見，或由系統提醒教師回應學生意見，作為改進教學之

參考。若教師兩週內未回應則由供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同仁再次

提醒。 

二、圖書資訊中心彙整後匯出全校教學回饋資料，供教務處教學發展

中心進行統計分析。 

第 七 條 期末評量結果於次學期開學前，經圖書資訊中心彙整後開放系統，提

供專兼任教師查詢列印個人評量結果，並提供院、系(所、學位學程)、

室、中心單位主管查詢該單位之統計分析結果。 

第 八 條 教師個人期末評量計算方式為列入計分科目之所有有效問卷分數平均，

平均值若未達 3.5 者，應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管進行

輔導與訪談，填列「教師輔導訪談紀錄表」（如附表），經院長核章，

繳交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陳核，經教務長、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校長



核閱後，正本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存查，並印製影本分送原單位及供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進行相關後續。 

第 九 條 系(所、學位學程)應針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方面、供教務處教學發展

中心應針對教師教學方法或教學技能等方面分別提供輔導與協助。 

第 十 條 專任教師未達第八條所開列評量標準者，每學期均應參加供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舉辦之相關研習至少 8 小時（含）以上。出席情形由該中

心提供系(所、學位學程)主管，俾輔導訪談追蹤檢核，並列入教師評

鑑考核項目。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期末評量結果未達本校「兼任教師聘任暨送審教師資格作業

要點」所列標準者，不予續聘。 

第十二條 專任教師未達第八條所開列評量標準者，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於次學

期進行評量結果追蹤考核，製作統計報表，提供系(所、學位學程)院

（中心）主管、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參考。針對未獲改善者，

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管必須密切觀察、持續進行訪談、追

蹤輔導，必要時再轉介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供相關協助。 

第十三條 專任教師未達第八條所開列評量標準連續達 3 學期者，應由系所提交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理。 

第十四條 本校辦理教學評量輔導及追蹤之相關單位人員，應確實遵守保密原則；

除專案簽准者外，相關人員均不得對外提供或發表有關資料，以維護

教師尊嚴。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法規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